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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

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下发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1120230033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8日披露的《公

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61）。

2024年4月24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出具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

〔2024〕8号），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2024年5月17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8号、

〔2024〕19号、〔2024〕20号）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

1、《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8号）

当事人：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富润或公司),住所：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

赵林中，男，1953年11月出生，时任浙江富润董事长，住址：浙江省诸暨市。

江有归，男，1975年9月出生，时任浙江富润副董事长、总经理以及浙江富润全资子公司杭州泰一指尚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一指尚)董事长，住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付海鹏，男，1977年12月出生，时任浙江富润董事、常务副总经理以及子公司泰一指尚总经理，住址：

河北省廊坊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浙江富润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

有的权利。 当事人浙江富润、赵林中、江有归、付海鹏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 本案现已调

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浙江富润及相关人员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20年1月至2022年上半年，浙江富润全资子公司泰一指尚虚构广告代理流程，以二级广告代理商

的名义，向侠某行(上海)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侠某行)或其安排的微岚某空(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采

购流量后，销售给双方商定的上海某韵广告有限公司、西藏某韵广告有限公司、拉萨某娱传媒有限公司等

公司，形成没有商业实质的空转代理业务。 公司通过前述虚构业务，虚增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导致公司

披露的2020年年报、2021年年报和2022年半年报存在虚假记载。 2020年至2022年上半年，公司虚增营业

收入金额合计717,225,918.88元， 虚增营业成本合计715,512,264.14元。 其中，2020年虚增营业收入

365,766,164.15元，虚增营业成本364,924,901.98元，分别占当期披露金额的12.04%、13.30%;2021年

虚增营业收入142,612,952.84元， 虚增营业成本143,233,987.18元， 分别占当期披露金额的10.87%、

11.11%;2022年上半年虚增营业收入208,846,801.89元，虚增营业成本207,353,374.98元，分别占当期

披露金额的69.05%、69.79%。

2023年4月28日，浙江富润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对2020年年报、2021

年年报和2022年半年报等报告的相关财务数据进行调整。

上述违法事实，有资金流水、相关人员询问笔录、业务合同及结算单、财务账套、情况说明、公司公告

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浙江富润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

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赵林中作为公司时任董事长，负有对公司全面管理的职责，但未勤勉谨慎履行职责，未能保证任职期

间公司相关报告真实、准确、完整，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江有归作为公司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子公司泰一指尚时任董事长，知悉泰一指尚与侠某行开

展合作，但未能关注业务存在异常并采取相应措施，未勤勉谨慎履行职责，未能保证任职期间公司相关报

告真实、准确、完整，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

付海鹏作为公司时任董事、常务副总经理以及子公司泰一指尚时任总经理，组织实施案涉虚构业务，

未能保证任职期间公司相关报告真实、准确、完整，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公司信

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综合考虑本案违法事实系虚构业务、违法行为持续时间、公司已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当事人积极

配合调查询问及提供材料等情况，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550万元罚款；

二、对赵林中、江有归、付海鹏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25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 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

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备案。 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2、《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9号）

当事人：张玉兰，女，1986年6月出生，时任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富润或公

司)董事会秘书，地址：浙江省诸暨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浙江富润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

有的权利。 当事人张玉兰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未要求听证。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浙江富润、张玉兰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20年1月至2022年上半年，浙江富润全资子公司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一指尚)

虚构广告代理流程，以二级广告代理商的名义，向侠某行(上海)广告有限公司或其安排的微岚某空(北京)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采购流量后，销售给双方商定的上海某韵广告有限公司、西藏某韵广告有限公司、拉萨

某娱传媒有限公司等公司，形成没有商业实质的空转代理业务。公司通过前述虚构业务，虚增营业收入和

营业成本，导致公司披露的2020年年报、2021年年报和2022年半年报存在虚假记载。 2020年至2022年上

半年，公司虚增营业收入金额合计717,225,918.88元，虚增营业成本合计715,512,264.14元。 其中，2020

年虚增营业收入365,766,164.15元，虚增营业成本364,924,901.98元，分别占当期披露金额的12.04%、

13.30%;2021年虚增营业收入142,612,952.84元，虚增营业成本143,233,987.18元，分别占当期披露金

额的10.87%、11.11%;2022年上半年虚增营业收入208,846,801.89元， 虚增营业成本207,353,374.98

元，分别占当期披露金额的69.05%、69.79%。

2023年4月28日，浙江富润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对2020年年报、2021

年年报和2022年半年报等报告的相关财务数据进行调整。

上述违法事实，有资金流水、相关人员询问笔录、业务合同及结算单、财务账套、情况说明、公司公告

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浙江富润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

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张玉兰作为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和协调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但未勤勉谨慎履行职责，未能

保证任职期间公司相关报告真实、准确、完整，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公司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张玉兰在其申辩材料中提出：第一，泰一指尚2020年1月开始开展案涉虚构业务时，本人尚未担任董

事会秘书，担任董事会秘书后，只是延续此前信息披露事务。第二，本人未从事过财务会计岗位工作、不分

管具体业务工作，且泰一指尚一直由其原管理层负责经营，本人不具备发现违法行为的可能。一是公司于

2016年收购泰一指尚100%股权后，决定泰一指尚独立经营，由原主要交易对手方负责管理工作；并且泰

一指尚设置了董事会办公室，泰一指尚董事会秘书直接汇报对象为付某鹏。 二是案涉违法事项主要为子

公司虚增收入和成本，属于财务类违规行为，由于本人不具有财务会计岗位从业背景，不可能在公司财务

部门、审计部门、外部审计机构实施审计程序后都未发现的情况下，发现子公司实施的违法行为。第三，本

人未参与案涉违法行为，对案涉违法行为不知情，故主观上不存在过错。第四，作为董事会秘书，在执行信

息披露事务时，已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多次提醒泰一指尚管理层重视财务报表所列示的部分科目异常问

题(应收账款逐年增长等),要求进一步规范业务管理工作，实时监控和分析客户、供应商的表现情况。 第

五，获悉案涉违规行为后，积极配合调查。 第六，就案涉违法事项已对本人作出了《警示函》,就同一事项

再作出行政处罚，不符合“过罚相当”的基本原则。 第七，针对财务违规类行为，近期各地证监局、交易所

执法实践中已不处罚董事会秘书。 综上，请求免于行政处罚。

我局认为，第一，案涉虚假业务的发生时间为2020年1月至2022上半年，张玉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起止时间为2020年5月26日至2023年2月27日； 张玉兰的任职时间覆盖了案涉虚假业务发生的大部分期

间，不能仅因案涉虚假业务的开始时间早于其任职时间而免除其职责和责任。第二，张玉兰提出的未从事

过财务会计岗位工作、不分管子公司具体业务、对违法行为未参与、事先不知情、多次提醒泰一指尚管理

层重视财务报表所列示的部分科目异常问题等不能证实其已充分勤勉尽责，亦不是免除其责任的法定事

由。 第三，我局在认定张玉兰法律责任和量罚时充分考虑其积极配合调查等事实和情节。 第四，行政监督

管理措施并非行政处罚；因同一事项对当事人采取行政监督管理措施后再实施行政处罚，系我局根据当

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对当事人的量罚亦合法合理，未违反“过罚

相当”原则。 第五，个案存在差异，不同案件认定的责任人员范围与案件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

相关。 综上，对张玉兰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综合考虑本案违法事实系虚构业务、违法行为持续时间、公司已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当事人积极

配合调查询问及提供材料等情况，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对张玉兰给予警告，并处以7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 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

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备案。 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3、《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20号）

当事人：王燕，女，1971年12月出生，时任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富润或公

司)财务总监，地址：浙江省诸暨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浙江富润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

有的权利。 当事人王燕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未要求听证。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浙江富润、王燕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20年1月至2022年上半年，浙江富润全资子公司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一指尚)

虚构广告代理流程，以二级广告代理商的名义，向侠某行(上海)广告有限公司或其安排的微岚某空(北京)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采购流量后，销售给双方商定的上海某韵广告有限公司、西藏某韵广告有限公司、拉萨

某娱传媒有限公司等公司，形成没有商业实质的空转代理业务。公司通过前述虚构业务，虚增营业收入和

营业成本，导致公司披露的2020年年报、2021年年报和2022年半年报存在虚假记载。 2020年至2022年上

半年，公司虚增营业收入金额合计717,225,918.88元，虚增营业成本合计715,512,264.14元。 其中，2020

年虚增营业收入365,766,164.15元，虚增营业成本364,924,901.98元，分别占当期披露金额的12.04%、

13.30%;2021年虚增营业收入142,612,952.84元，虚增营业成本143,233,987.18元，分别占当期披露金

额的10.87%、11.11%;2022年上半年虚增营业收入208,846,801.89元， 虚增营业成本207,353,374.98

元，分别占当期披露金额的69.05%、69.79%。

2023年4月28日，浙江富润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对2020年年报、2021

年年报和2022年半年报等报告的相关财务数据进行调整。

上述违法事实，有资金流水、相关人员询问笔录、业务合同及结算单、财务账套、情况说明、公司公告

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浙江富润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

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王燕作为公司时任财务总监，负责编制公司财务报表等工作，理应关注子公司泰一指尚经营情况，但

未勤勉谨慎履行职责，未能保证任职期间公司相关报告真实、准确、完整，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

三款的规定，是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王燕在其申辩材料中提出：第一，泰一指尚2020年1月开始开展案涉虚构业务时，本人尚未担任财务

总监。 第二，作为财务总监主要负责编制浙江富润的财务报表等工作，并不负责直接管理子公司泰一指

尚，不参与泰一指尚业务管理、印章审签、用款审批等工作，未参与案涉违法行为。 泰一指尚系浙江富润

2016年度重大资产重组收购的子公司，业务、资金、财务、人事、行政等仍由原创始团队负责。第三，知情人

隐瞒案涉业务真实情况，本人对案涉行为不知情，也不属于“应知未知”“能知未知” 的情形，主观上没有

过错。 第四，作为财务总监，已经尽到勤勉义务，多次提醒、强调泰一指尚应收账款过高的问题，多次在财

务例会上提出该问题，强调应收款项的催收和提醒经营性现金流量的改善；通过发函、工作联系单的方式

要求泰一指尚催讨应收账款。第五，本人知悉案涉违规行为后，积极配合调查。第六，就案涉违法事项已对

本人作出了警示函，就同一事项再作出行政处罚，不符合“过罚相当”的基本原则。综上，请求免于行政处

罚。

我局认为，第一，案涉虚假业务的发生时间为2020年1月至2022上半年，王燕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起止

时间为2020年5月26日至2023年9月18日；王燕的任职时间覆盖了案涉虚假业务发生的大部分期间，不能

仅因案涉虚假业务的开始时间早于其任职时间而免除其职责和责任。 第二，王燕提出的不参与子公司具

体经营管理、对违法行为事先不知情、已关注提示泰一指尚财务指标异常等不能证实其已充分勤勉尽责，

亦不是免除其责任的法定事由。 第三，我局在认定王燕法律责任和量罚时充分考虑其积极配合调查等事

实和情节。第四，行政监督管理措施并非行政处罚；因同一事项对当事人采取行政监督管理措施后再实施

行政处罚，系我局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对当事人的量罚

亦合法合理，未违反“过罚相当”原则。 综上，对王燕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综合考虑本案违法事实系虚构业务、违法行为持续时间、公司已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当事人积极

配合调查询问及提供材料等情况，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对王燕给予警告，并处以7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 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

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备案。 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依据《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次涉及公司的立案事项已调查、审理终结。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本次

涉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行为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

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经营活动正常开展。公司针对此次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公司将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内部治理的规范性，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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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已被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因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3.2� 条第一款第（一）项、第

（三）项规定，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因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

月修订）第9.8.1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公司股票已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4月2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二、公司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适用的情形

2024年4月24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出具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

〔2024〕8号）；2024年5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8

号、〔2024〕19号、〔2024〕20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第9.8.1条第一

款第（七）项规定：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

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9.5.2条第一款规定情形，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

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于2024年4月30日发布的《关

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的通知》中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过渡期

安排的相关规定，公司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因公司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本次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

限制仍为5%。

本次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将继续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三、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本次叠加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事项的意见及主要措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因第9.8.1条第一款

第（七）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上交所申请撤销对其股票实施

的其他风险警示并披露：

（一）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满12个月；

（二）公司已就行政处罚决定所涉事项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

公司向本所申请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时，如已被提起证券虚假陈述诉讼，公司应当就

投资者索赔事项充分计提预计负债，及时披露相关事项进展并提示风险。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满12个月后，结合会计差错更正、证券虚假诉讼等情况

申请撤销对公司本次新增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前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实施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接受投资者咨询的方式不变，仍通过投资者

热线，上交所互动平台等方式接受投资者的咨询，及时解答投资者问询，主要方式如下：

1、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2、联系地址：浙江省诸暨市陶朱南路12号

3、咨询电话：0575-87015763

4、传真：0575-87026018

5、电子信箱：zjfr600070@126.com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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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一9:25、9:

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

17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昌平区沙河工业园北摩高科行政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王飞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0人，代表股份57,005,8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17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53,853,3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228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代表股份3,152,5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50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0人，代表股份11,429,9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4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代表股份8,277,4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94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9人，代表股份3,152,5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500％。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895,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2％；反对93,27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36％；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319,5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35％；反对

93,27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60％； 弃权1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05％。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895,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2％；反对93,27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36％；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319,5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35％；反对

93,27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60％； 弃权1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05％。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895,5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4％；反对108,47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03％；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319,6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44％；反对

108,47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490％； 弃权1,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6％。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3年度非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895,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2％；反对93,27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36％；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319,5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35％；反对

93,27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60％； 弃权1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05％。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拟续聘公司2024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901,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71％；反对87,0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27％；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325,7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878％；反对

87,06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17％； 弃权1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05％。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895,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2％；反对93,27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36％；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319,5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35％；反对

93,27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60％； 弃权1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05％。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751,0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988％；反对1,237,61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710％；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175,1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0217％；反对

1,237,6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8278％；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05％。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895,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2％；反对93,27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36％；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319,5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35％；反对

93,27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60％； 弃权1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05％。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789,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1117％；反对2,199,36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8581％；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213,4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6074％；反对2,

199,36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2421％；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05％。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并通过《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920,5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03％；反对68,1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6％；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344,6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532％；反对

68,16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963％； 弃权1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0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840,9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07％；反对147,71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1％；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265,0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572％；反对

147,7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23％；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0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侯慧杰、杨珉名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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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黄河街16号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文轩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截至2024年5月13日（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为531,245,516股，其中公司已回购

股份为15,975,093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部分股票不享有投票权。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为515,270,423股。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7人，代表股份217,209,

178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544％。

其中，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15人，代表股份24,806,083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4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人，代表股份192,455,19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7.350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4,753,98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041％。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有关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217,195,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6％；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1％。

（二）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17,195,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6％；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1％。

（三）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217,205,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四）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17,205,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5％。

（五）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17,174,9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3％；反对33,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24,771,8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21％；

反对3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38％；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报酬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17,195,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6％；反对4,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24,792,0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6％；

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1％；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3％。

（七）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217,174,9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3％；反对33,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17,205,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24,802,0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9％；

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1％；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17,174,9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3％；反对33,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合并报表范围内母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17,174,9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3％；反对33,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24,771,8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21％；

反对3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38％；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17,206,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24,803,0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9％；

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17,174,9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3％；反对33,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15,849,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39％；反对1,358,84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256％；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十四）审议了《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尚羽先生、李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4.1选举尚羽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217,173,8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7％；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24,770,7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77％；

表决结果：通过。

14.2选举李建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217,173,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8％；

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统计情况：同意24,770,7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77％；

表决结果：通过。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特别说明：

1、议案5、6、8、10、11、14为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2、议案12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3、议案14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2位非独立董事。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 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 对2023年度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

况、发表独立意见、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孙广亮律师、白晓宇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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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捐赠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深圳市TCL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是由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

科技” ）为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回报社会，于2012年6月发起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为积极履行上市公

司的社会责任，公司坚持持续回报社会，支持扶贫济困、助学、救灾等重点领域公益慈善事业，根据《深圳

市TCL公益基金会章程》及公司《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捐赠的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

基金会捐助1,949.446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深圳市TCL公益基金会的公益支出，同时鼓励员工个人积

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2、因公司董事的直系亲属在基金会担任理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向基金会捐赠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以8票同意（关联董事李东生先生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捐赠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相关

规定，独立董事召开第七届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并就该议案发表明确同意的审查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金会名称：深圳市TCL公益基金会

（2）基金会性质：非公募

（3）法定代表人、理事长：米新滨

（4）注册资金：200万元

（5）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TCL国际E城G1栋9楼

（6）设立批准机关：深圳市民政局

（7）设立时间：2012年6月20日

（8）业务范围：扶贫济困：1.资助贫困地区发展，资助改善贫困地区人群的生活水平等扶贫济困事业；

2.关爱和扶持弱势群体，扶持和资助贫困弱势群体接受就业指导服务；助学：1.资助学校建设、改善教学设

施项目等助学公益事业；救灾：1.资助自然灾害公益援助活动，向重大灾害受困人群提供帮助；2.救助自然

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2023年度，深圳市TCL公益基金会2023年度收入12,114.33万元，

其中捐赠收入11,895.04万元。 2023年度公益慈善事业支出5,875.77万元，公益慈善事业支出占本年支出

的比例为96.33%。

由于公司董事的直系亲属在基金会担任理事，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基金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基金会捐助1,949.446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深圳市TCL公益基金会的公益支

出，主要用于扶贫济困、助学、救灾等重点领域公益慈善事业。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1）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持续深耕慈善公益领域，契合公司可持续发展理念，符合公司在

ESG方面的工作部署和规划，公司将发动和依靠企业自身、员工力量进行基础教育帮扶、助学、扶贫济困、

救灾等公益活动，鼓励高管、干部、员工自愿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

（2）本次向基金会进行捐赠，也是积极落实践行社会责任、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体现，有利于公司更

好的履行社会责任，回报社会，同时树立公司良好的企业形象，增加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公司自身

发展。

（3）公司将依据《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捐赠的管理制度》持续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助力公司全面发展。

2、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本次对外捐赠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2024年年初至本披露日，公司与基金会及其关联人除已披露事项外，未发生其它关联

交易。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召开了关于第七届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经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

捐赠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会议形成以下审查意见：

1、本次公司向深圳市TCL公益基金会捐赠，积极落实企业责任，为公益慈善事业贡献绵薄之力，为我

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该事项也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升公司影响力及软实力，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

2、本次捐赠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 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第七届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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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

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以电子邮件送达各位监事。 监事应参会3人，

实际参会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 会议表决以监事填写《表决票》的记名表决及传真、邮件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毛天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票3票，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毛天祥先生简历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及内控制度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公司原有制度的

部分条款已不适用前述新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为适应上市公司监管规则的修订变化，进一步

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对管理制度及内控制度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后，拟对部分

管理制度及内控制度进行修订。本次修订的制度涵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CEO工作细则》、

《关联交易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管理制度》等七项公司基本管理制度，并针对内部控制相关法规调整及公司实际情况，对《内部控制

制度一内部控制管理手册》、《内部控制制度一内部控制评价》以及涵盖工程、投资、固定资产、担保、对子

公司控制事项等七项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修改。上述部分管理制度及内控制度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

表决票3票，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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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

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以电子邮件送达各位董事。 董事应参会9人，

实际参会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会议表决以董事填写《表决票》的记名表决及传真、邮件方式进行，在公司一名监事监督下统计表决结

果。 本次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李东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沈浩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弃权票0票。

李东生先生、 沈浩平先生简历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

二、审议通过《关于推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1、推举李东生先生、沈浩平先生、杨进先生、张长旭女士、赵颖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委员，委员会召集人为董事长李东生先生；

2、推举沈浩平先生、张长旭女士、赵颖先生、Aimin� YAN先生、章卫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委员，委员会召集人为独立董事赵颖先生；

3、推举黎健女士、章卫东先生、Aimin� YAN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委员会召集

人为独立董事章卫东先生；

4、推举廖骞先生、Aimin� YAN先生、赵颖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委员会

召集人为独立董事Aimin� YAN先生。

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弃权票0票。

李东生先生、沈浩平先生、黎健女士、廖骞先生、杨进先生、张长旭女士、赵颖先生、Aimin� YAN先生、

章卫东先生简历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CEO（首席执行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沈浩平先生为公司CEO（首席执行官），聘任秦世龙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田玲玲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秦世龙先生、田玲玲女士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具备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CEO（首席执行官）沈浩平先生提名聘任：

张长旭女士为COO（首席运营官）兼CFO（首席财务官）；王彦君先生为SVP（高级副总裁）。 任期

三年，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以上人员均已通过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任职资格审查，聘任CFO（首席财务官）的事项在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由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及内控制度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公司原有制度的

部分条款已不适用前述新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为适应上市公司监管规则的修订变化，进一步

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对管理制度及内控制度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后，拟对部分

管理制度及内控制度进行修订。本次修订的制度涵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CEO工作细则》、

《关联交易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管理制度》等七项公司基本管理制度，并针对内部控制相关法规调整及公司实际情况，对《内部控制

制度一内部控制管理手册》、《内部控制制度一内部控制评价》以及涵盖工程、投资、固定资产、担保、对子

公司控制事项等七项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修改。上述部分管理制度及内控制度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

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捐赠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对外捐赠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李东生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票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由第七届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第七届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附：CEO（首席执行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沈浩平先生简历： 详见公司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

张长旭女士简历： 详见公司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

王彦君先生简历：男，1983年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现任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曾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彦君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33,43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3%。 除此持股情况及上述任职以外，王彦君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它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涉及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

定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秦世龙先生简历：出生于1986年，东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硕士，经济师，持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曾任TCL科技集团（天津）有

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部长、法务部副部长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秦世龙先生持有公司股票81,0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0%。除此持股情况及

上述任职以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它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涉及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不存在不

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田玲玲女士简历：南开大学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监，曾任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证券事务专业骨干。田玲玲女士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

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22-23789787

传真号码： 022-23789786

电子邮箱：qinshilong@tzeco.com/� tianlingling@tzeco.com

办公地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南道10号

证券代码：002129� � � � � � � � �证券简称：TCL中环 公告编号：2024-037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刊登了《关于2023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公司于2024年5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刊登了《关于2023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补充通知的公告》；

3、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5、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于2024年5月17日（星期

五）下午15: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共计75人，代表公司股份1,221,879,6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258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0人，代表股份1,107,484,91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25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65人， 代表股份114,394,

76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29%； 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4人， 代表公司股份115,

601,4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28%。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管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对会议

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220,838,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8%；

反对829,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8%；

弃权212,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2.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220,838,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8%；

反对827,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7%；

弃权213,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

3.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220,837,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7%；

反对830,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0%；

弃权212,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4.审议通过《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220,838,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8%；

反对829,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8%；

弃权212,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5.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1,193,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8%；

反对686,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4,914,98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062%；反对686,42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38%；弃权0股，占参会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19,528,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6%；

反对961,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弃权1,389,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3,250,56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9664%；反对961,32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16%；弃权1,389,517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20%。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11,146,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16%；

反对5,271,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5%；

弃权5,461,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4,867,95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0.7151%；反对5,271,827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03%；弃权5,461,

62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45%。

8.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4,742,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74%；

反对857,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14%；

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4,742,98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2574%；反对857,02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14%；弃权1,400股，占

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1,028,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3%；

反对851,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4,749,78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2633%；反对851,62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67%；弃权0股，占参会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21,39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760%；

反对93,862,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818%；

弃权6,624,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1%。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东生先生、沈浩平先生、黎健女士、廖骞先生、杨进先生、张长旭女士6人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1）选举李东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206,985,002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810%，表决结果为当选。

（2）选举沈浩平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206,992,646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816%，表决结果为当选。

（3）选举黎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220,473,705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9%，表决结果为当选。

（4）选举廖骞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213,678,823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88%，表决结果为当选。

（5）选举杨进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220,462,498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0%，表决结果为当选。

（6）选举张长旭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146,366,262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199%，表决结果为当选。

1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Aimin� YAN先生、赵颖先生、章卫东先生3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1）选举Aimin� YAN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220,620,038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9%，表决结果为当选。

（2）选举赵颖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220,697,640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3%，表决结果为当选。

（3）选举章卫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220,619,941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9%，表决结果为当选。

13.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毛天祥先生、罗仑先生2人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与职工监事秦

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1）选举毛天祥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210,136,276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89%，表决结果为当选。

（2）选举罗仑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220,542,623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6%，表决结果为当选。

14.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0,477,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2%；

反对1,169,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7%；

弃权233,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4,198,79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867%；反对1,169,02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3%；弃权233,59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1%。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

市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0,447,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8%；

反对1,199,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1%；

弃权233,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4,168,79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7607%；反对1,199,02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72%；弃权233,590

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1%。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杨雪、

张玉慧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7日


